外國學生來臺就學辦法
 
教育部台參字第0940093125C號令修正發布(94.7.13)
教育部台文字第0940101927A號函(94.8.9)
第1條  本辦法依大學法第二十二條之一、專科學校法第二十六條、職業學校法第四條之一、高級中學法第三條之一及國民教育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第2條  本辦法所稱外國學生，指不具國籍法第二條所稱中華民國國籍，且未具僑生身分者。但原具中華民國國籍，自內政部許可喪失國籍之日起未滿八年者，不得依本辦法申請入學高級中等以上學校。
依文化合作協議由外國政府、機構、學校、文教團體遴薦來臺就學之該國國民，得不受前項規定限制。
第一項但書所定八年之計算，以算至各校所定開學日期為準。
第3條  外國學生申請來臺就學，於完成申請就學學校學程後，除申請碩士班以上學程，得逕依各校規定辦理外，如繼續在臺就讀下一學程，其入學方式應與我國內一般學生相同。
第4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其名額以該校當學年度招生名額外加百分之十為限，並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報教育部 (以下簡稱本部) 核定。前項招生名額，不含未具正式學籍之外國學生。
第5條  大專校院招收外國學生，應擬訂公開招生辦法報本部核定後，自行訂定外國學生招生簡章，詳列招生學系、招生名額、申請資格、甄選方式及其他相關規定。
第6條 第6條    申請入學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應於各校院指定期間，檢附下列文件，逕向各該校院申請入學，經審查或甄試合格者，發給入學許可：
一、入學申請表 (由各校院自行訂定) 。
二、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
三、健康證明書 (包括人類免疫缺乏病毒有關檢查) 。
四、財力證明書 (具備足夠在臺就學之財力) 。
五、大專校院所規定之其他文件。
前項第二款所定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除海外臺灣學校及華僑學校所發者外，應依國外學歷查證認定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外國學生已在臺完成學士以上學位，繼續申請入學碩士以上學程者，得檢具我國各校院畢業證書及歷年成績證明文件，不受第一項第二款規定限制。
外國學生註冊時，應檢附醫療及傷害保險或全民健康保險等相關保險證明文件。
第7條  外國學生在我國就讀外國僑民學校或我國高級中等學校附設之雙語部(班)畢業者，得持該等學校畢業證書，依前條規定申請入學，不受第三條及前條第一項第二款規定之限制。
第8條  招收外國學生之大專校院應於每年十一月三十日前，將已註冊入學之外國學生列冊，載明姓名、國籍、就讀年級、入學科、系、所，並註明是否為臺灣獎學金或本部補助各校院之外國學生獎學金受獎生資料，報本部備查。
第9條  外國學生不得申請就讀我國大專校院所辦理回流教育之進修學士班、碩士在職專班及其他僅於夜間、例假日授課之班別。但外國學生已在臺領有外僑居留證、永久居留證或其就讀之班別屬經本部專案核准之國際性課程者，不在此限。
第10條  入學大專校院之外國學生到校時，已逾該學年第一學期三分之一課程者，當學年不得入學。但碩士班、博士班研究生經所屬系 (所) 主管同意者，得於第二學期註冊入學。
第11條  外國學生經入學大專校院退學者，不得再依本辦法申請入學。外國學生轉學，由各大專校院自行訂定相關規定，並納入學則辦理。
第12條  大專校院在不影響正常教學情況下，得與外國學校簽訂學術合作協議，招收外國交換學生；並得準用外國學生入學規定，酌收外國人士為選讀生。
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經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者，得招收外國學生來臺進行一年以下之短期研習。
第13條  大專校院因國際學術合作計畫或其他特殊需求需成立外國學生專班者，應報本部核定。
第14條  本部為獎勵就讀大專校院優秀外國學生，得設置或補助學校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
大專校院為鼓勵外國學生來臺就學，得自行提撥經費設置外國學生獎學金、助學金。
第15條  大專校院應指定專責單位或人員負責辦理外國學生就學申請、輔導、聯繫等事項，並加強安排住宿家庭及輔導外國學生學習我國語文、文化等，以增進外國學生對我國之了解。
大專校院應於每學年度不定期舉辦外國學生輔導活動或促進校園國際化，有助我國學生與外國學生交流、互動之活動。
第16條  外國學生如有休、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等情事，學校應通報內政部警政署、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及學校所在地之直轄市、縣 (市) 警察局，並副知本部。
第17條  在臺有合法居留身分、法定代理人或合法監護人之外國學生申請入學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者，應檢具下列文件，逕向其住所附近之學校申請，經甄試核准註冊入學後，列冊報請該主管教育行政機關備查：
一、申請書。
二、外僑居留證或永久居留證影本。
三、外國學校最高學歷證明文件及成績單 (中、英文以外之語文，應附中文或英文譯本) 。但申請入學國民小學一年級上學期肄業者，得免檢  具學歷證明文件。
前項外國學生如申請學校因招生額滿無法接受入學，得向主管教育行政機關申請分發至有缺額之學校入學。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得視第一項申請入學學生甄試成績，編入適當年級就讀或隨班附讀；附讀以一年為限，經考試及格者，承認其學籍。
第18條  外國學生來臺於大專校院附設之國語文教學單位學習語文者，其申請程序、獎補助、管理與輔導、休學、退學或變更、喪失學生身分之通報，準用第六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三款至第五款、第四項及第十四條至第十六條規定。
第19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